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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岷

财产监督制度势在必行

杨帆

目前，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

呼声颇高。

十八大之后全国人民对新的领

导集体翘首以盼，希望在 2013年两会
期间能够通过关于不动产的“阳光法

案”，并有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配套

措施能有效实行，不让人民失望，以

确立新领导层的威信。

财产监督制度分为两项，第一，

官员财产公示。根据台湾经验，主要

是包括官员、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

兄弟姐妹和已成年子女，由于有了自

己生活的独立来源，不在公布之列。

登记的主要是房地产、股票、存款和

债券，不包括黄金首饰字画玉器等。

有人提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难道官员们不会转移财产吗？这就需

要更加广泛的财产监督，即全民财产

登记（不用公示）制度。这项制度其实

非常普通，是税收制度的一部分。房

地产税、遗产税都是需要财产登记

的，不登记或用假名登记，即为隐瞒

财产逃避税收，已构成违法。我们不

能怀疑制度建设的效果，长期坚持，

鼓励举报，不断进行清查，必有良好

效果。

这样做，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

是大量匿名和非法财产提前变卖，

以投资方式向境外转移，资本外逃

可能诱发抛售股票房地产，挤兑外

汇和人民币。要知道，非法或者灰色

财产收入巨大，但大部分由于外汇

管制，还是留在国内的。因此在财产

登记与公示制度施行以前，不能以

“人民币国际化”的名义放开全部外

汇管制，给庞大的非法财产开绿灯。

反而应强化相关管理，限制财产的

变卖与转移。国家必须对在此期间

大量变卖和转移财产的行为进行严

格监督和惩罚，防止法令未出财产

先行转移的情况。

改革有红利也有风险，有相关利

益。大家头脑要清醒，前些年以改革

名义损害国家人民利益，被一小撮权

贵谋取利益的改革已经不少，严重损

害了改革声誉，使整个社会丧失了改

革共识。以后不能再搞这样的所谓

“改革”，主观上为权贵阶层谋取利益

不行，客观上导致这样的结果也不

行。

第二种情况，就是真正进行了财

产登记与公示，会有大量非法的、用

假名登记的房地产无人登记，作为

“无主财产”应收归国家。这不是没收

私人财产，而是收回无主财产。目前

揭发出许多地方干部拥有十几套房

产，可进行重新登记，在一定期限内

放弃登记，即等于退还国家，对于贪

污者可不追究其法律责任。

这样做，实际上就是“赦免”了他

们的“原罪”，只不过没有公开宣布而

已。“原罪”不可能公开宣布赦免，这

会损害国家的合法性。但是，也不能

用文革或者重庆的办法悉数剥夺。

讲法律又有智慧的办法是对于

历史上的原罪问题，给贪污者一个赎

罪的机会。在一定期间内允许他们重

新登记财产。贪污或者多占者本人可

以不去登记，法律也不再追究。这样

做，等于就是交出一部分贪污的财

产，免去了法律的惩罚。这就是我在

15年以前就提出的所谓“低成本反腐
败”。

有些激进人士又要批评这样做

太“不彻底”。殊不知比起极其巨额

的非法财产或者灰色财产，权贵们

能公示一部分，交出一部分，已经很

不错。大部分来源不明的财产，不可

避免地会转移，我们也只能采取历

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于历史不可

能有太严厉的清算，尤其没有必要

严厉处罚人身。以新的制度结束前

一时期权贵资本主义利用改革造成

的严重腐败和两极分化，收回一部

分财产，约束后人不得再犯，是我们

的目的。

对于有人检举，证据确凿的案

件，当然要依法处理，党和国家一直

也是这么做的，而且应有保护证人和

鼓励检举的具体措施。

法不责众，重在预防，普遍性的财

产监督制度，包括官员不动产公示，公

民不动产纳税登记在内，是国际惯例，

刻不容缓必须要建立。在过渡期要结

合中国实际，灵活处理 33年历史形成
的既得利益，否则就行不通，或产生严

重副作用。经过重庆模式的折腾，希望

中国人再处理重大问题的时候魄力不

减，再加上智慧与灵活性。这方面，中

国改革已提供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这

次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寒冬里的湘江，雾气氤氲，同时亦弥漫着商战的硝烟。

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这对同城的工程机械巨头，正在

媒体的曝光和舆论的煽动中上演着现代版的江湖恩怨，虽

不见刀光剑影，却多了口诛笔伐，也处处彰显着身不由己。

此次三一与中联矛盾激化，恐怕就源自媒体对三一老

总梁稳根的高度关注。由于其连续三届当选党代表，在十八

大前夕已经是媒体的宠儿，而未入选中央候补委员一事也

一直被媒体默默关注着。自三一传出要将总部迁往北京的

消息后，媒体的克制终于崩溃，各种版本的三一迁址缘由接

踵而至，关于三一和中联的“猛料”也汹涌而出。

由此一来，使得两家工程机械巨头之间的纷争完全公

开化。

作为主要和直接的竞争对手，三一与中联背后有着十

余年的恩怨纠葛，只是由于多年来彼此间形成的默契，躲过

了好事者的骚扰，维持着相对的平静。然而，在想不寂寞都

难的年代，历史问题一旦被媒体盯上就会抓住不放并被无

限放大，以此迎合人们持续“八卦”的乐趣。

实际上，对于三一总部的迁址的主要原因，未必如外界

所传。此等“迁都”大事，绝不是头脑一热就定下来的事情。

企业的战略考量肯定超出一般人的思维容量，如果没有确

凿的证据，只从细枝末节来解读和放大这件事，恐怕不仅会

使中联无辜背负骂名，也低估了三一管理者的智商。

同时，商战中既不存在永远的敌人，也没有绝对的对与

错。如今的三一和中联已经不只是竞争这一层关系，它们都

要感谢对方这个强劲的对手，让自身永远处于一种不懈怠

的状态。

据悉，在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排行榜中，中联重科和三

一重工目前分列第六名和第七名的位置，都称得上是笑傲

一方的“枭雄”。数据显示，2001年至 2011 年，中联重科营收
增长 120倍、利润增长 90倍，三一重工营收增长 90 倍、利
润增长 95 倍。2012 年前三季度，中联中科实现营业收入
391.08 亿元、利润近 70 亿元，三一重工实现营业收入
406.99亿元、利润近 60 亿元。不难看出，二者多年来在发展
上咬合很紧，基本上成你追我赶的态势。

两家极具鲜明个性企业通过奋力拼杀，在群雄逐鹿的

过程中成长至今实属不易。然而，在你一言我一语的过往纠

结中，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使得三一与中联更加纠缠不

清，陷入骑虎难下的局面。而这场“战争”也许根本就没有胜

利者，最大的可能是两败俱伤。当二者以超越某种底线的模

式互相伤害时，也伤着两家企业的员工以及关心和爱护着

他们的人们。

可是，任何一桩突发事件，只要其“观赏性”不被媒体榨

干榨透，是不会被轻易放过的，更何况是关系到三一和中联

这两家明星企业。媒体过分纠结于细枝末节，显然，这对于

三一和中联来说都是不愿看到的。

如今，虽然涉事双方均多次透露不愿再对外谈起相关

细节，然而由于媒体的高度关注和不断热炒，让双方不堪其

累。“吵来吵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这些是来自三一和中联内部人士的心声。

当事者已然如此，媒体更需要收心，应放下猎奇的心

理，避免过分追逐企业的花边新闻。在关注企业间竞争的同

时，更要强调企业的共生与和谐。正如《狼图腾》书中讲：草

原上单个生命的存在与消亡是“小命”，而整个草原的生命

才是“大命”。 媒体应放下对单个企业过分的关注，转而为

中国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这关系到

行业的健康发展和国家的强盛。

其实，三一与中联的问题是我国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

现象，只是由于两家企业太具有影响力而持续得到关注。这

一事件也提醒我们，为了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应正确

处理好企业、政府和媒体的关系。首先，对于企业在市场竞争

中存在的矛盾冲突，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可以出面调解，

通过相关政策加以引导，但应避免为了达到调解效果而用行

政手段强加干预；同时，企业和媒体也应自律，在政府调解不

成时，应通过法律的途径寻求解决的办法，而不应诉诸舆论

这种不可控的工具，将事态严重恶化以至偏离本意。

在过去的日子里，中联与三一共同缔造了长沙一个上

千亿产值的行业，更竞相创造了许多的行业第一、中国第一

和世界第一，为祖国争得了太多的荣誉。如今，中国共产党

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吹响了实体经济回归的号角，

在鲜明的旗帜下，三一与中联应当联手发挥实体经济先锋

军的作用。

愿媒体放手让三一与中联一笑泯恩仇，将主要精力放

在为中华民族实体经济回归贡献力量上。

媒体应放手让
三一和中联一笑泯恩仇

从财政部近日公布的数据看，今

年最后两个月，政府部门财政支出将

超 3 万亿元。这意味着备受诟病的
“年底突击花钱”现象或将再次上演。

近年来，年底突击花钱已经成为一种

“疑难杂症”，尽管相关部门屡出禁

令，不少专家也开出了各种药方，但

目前来看，“治疗”的效果只能说是事

倍功半。

客观地说，政府部门年底突击花

钱确实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一面。譬如

一般情况下，每年 3月全国人大开会
期间，中央财政预算才能得到批准。

而在批准之前，新增项目支出基本上

是不安排的。大量新增项目支出只能

在预算批复下达之后才开始。现实

中，由于支出需要一个过程，新增项

目支出很容易拖到下半年才能得到

执行。这样，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

财政支出规模偏大就是自然而然的

事。

其实，年底花钱，本来是很正常

的事情。就像我们每家每户一样，年

底过年的各项支出明显都多于前几

个季度的花销。问题在于这笔钱花得

对不对，是不是用到了该用的地方，

纳税人的钱花没花到刀刃上。换言

之，问题不在于突击花钱，而是突击

“乱花钱”，为花钱而花钱。

去年年底长沙市海韵贸易有限

公司总经理陈荣向媒体实名举报，称

湖南省财政厅、文化厅、省直机关政

府采购中心在年末一起政府采购中

玩猫儿腻，放着价廉物美的名优产品

不选，偏偏高价内定“山寨杂牌”中

标，原本 1500万元可以完成的采购，
最后却以 3000万元成交，被网友讽

刺“不买对的，只买贵的”。对此，有关

官员解释说，其一，因为“贵一点的东

西相对更有质量保证”；其二，是“预

算执行的需要”，因为“如果预算没有

执行完，必然会影响到第二年的预算

编制”。

有关官员的解释听起来似乎很

有道理，不过细想想似乎没那么简

单。第一点在网友的追问下已经不

攻自破。第二点，似乎说的更理直气

壮，在该官员的逻辑里，这都是现有

预算制度造成的，今年不花完，明年

预算就会减少，所以能花完得花完，

花不完创造条件也要花完。问题真

是如此吗？如果仅仅是为了花掉预

算，相关部门大可以将这些钱用到

更需要的地方，比如上面讲的湖南

省财政厅、文化厅、省直机关政府采

购中心省出来的钱，是否可以用到

更需要的地方去，用于救助贫困地

区的失学儿童，让更多的孩子享受

接受教育的权利，或者用于提高偏

远乡镇地区学校硬件建设，让更多

的孩子在安全舒适的环境里读书，

都未尝不可。为什么要偏偏放着物

美价廉的名优产品不买，非要去购

买高价“山寨杂牌”呢？其中是否存

在权力寻租、趁机腐败的猫儿腻？让

人不能不怀疑。

事实上，现实中大量突击花钱，

是将不该发的钱发了，不该吃的饭吃

了，不该出的差出了，不该买的东西

买了———原本用于公共财政的支出，

变身为行政机构的小金库，丰富的是

少数人的荷包，提高的是小部分群体

的福利，相应地则是公共服务的不

足、不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

说是另一种腐败。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警

戒说，腐败问题解决不好，会对党造

成致命伤害。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

也意味深长地告诫说：“大量事实告

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

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最

近，各地在反腐败问题上频频亮剑，

加上微博和传统媒体的推动，为数不

少的贪官被曝光，一批大案要案得以

处理，坊间一片赞扬之声，党反腐败

的信心可见一斑。

在这样的背景下，尤其要注意腐

败的各种变异形式，年底乱花钱就是

颇为值得注意的一种。目前我国各级

政府不少财政支出在事前没有明确

的、体现公共需求的绩效目标，事中

缺乏跟踪监督、支出稀里糊涂，事后

则缺少支出责任制度的保障，拨款与

效果脱节的现象较为普遍。这就给了

一些当事人机会，年底突击花钱演变

成了寻租腐败的机会，突击花钱成了

突击乱花钱。

在现行预算体制下，年底“突

击”，看来一时半会儿很难解决。即使

找到了治疗这种“疑难杂症”的良方，

从用药到见效，也需要一个不短的周

期。既然短时间内很难解决年底“突

击”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考虑先解决

“乱花钱”的问题，谨防在乱花钱过程

中产生各种新的腐败。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城镇
化和房地产的发展速度都是非常快

的。

中国的城镇人口，从 1990 年的
3.02 亿（第四次人口普查）发展到
2009 年的 6.2 亿，20 年的时间增加
了 3.18 亿。未来十年，预计中国新增
城镇人口将达到 4 亿左右，能够增加
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这将使新型城
镇化建设相关业务板块迎来前所未

有的发展机遇。

城镇化速率的提高促进了房地

产业的发展，导致城市的数量和规模

的增大，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和劳动

力流向城市，住房需求摆在了首要位

置，这直接导致了房屋刚性需求的变

化。此外，人口的增加将会导致各种

产业结构的变化，工厂扩建，企业办

公、服务行业及房产投资等对房屋的

需求也拉动了房地产业的发展，还有

很多非住房消费如休闲场所、度假区

等，这些都对人们的生活和消费结构

产生了很大影响，促进了房地产业的

广阔发展。

然而，房地产业与城镇化发展也

存在着冲突。

城市化速率的提高，虽然拉动了

房产需求，也使得中国房地产业发展

过热。房产投资和投机日趋增多，直

接表现就是房价过高，过高的房价不

仅给房地产开发带来了风险，而且与

居民收入不相协调，造成外来人口买

房难等问题。这种现状严重阻碍了城

镇化进程的速率，进而又反作用于房

地产业的发展。

同时，没有合理规划的城镇建设

使房地产业的开发呈现无序化特征。

由于城市竞争加剧以及房地产业巨

大开发利益的驱动，出现了房地产开

发的速度高于城镇化规划的速度，使

房地产开发出现无序甚至失控局面，

从而导致城镇功能分区和布局不明

确。

加之房地产市场的体制不健全，

造成了产业结构失调。巨大利益的拉

动导致房地产市场开发火热、房地产

价格混乱，盲目的房地产投资占用了

其他城市建设公共设施和相关产业

的资源，影响了市场资源配置的能

力。且城镇房地产开发商大多实力

小、规范化程度低，使房地产业走向

批量大、档次低的尴尬境地，影响了

城镇的后续发展。

因此，如何避免城镇化进程和房

地产业的发展的利益冲突，使它们相

互促进，达到和谐共赢的局面，是迫

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笔者认为，

只有加快经济适用房、保障性住房的

房地产市场开发，发展和完善二手房

市场和房屋租赁市场，促进房地产住

宅消费从刚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向

有效需求转变，才能使城镇化建设与

房地产业协调发展。

城镇化与房地产应寻求协调发

展。在国家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日

趋加强的情况下，作为房地产业本

身，应严格落实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

措施，打造自己的品牌，注重产品质

量，提高服务标准，为中国城镇化进

程贡献更多力量。

蒋皓

城镇化与房地产业应寻求协调发展

别让年底突击花钱演变成另一种腐败
孟书强

任何一桩突发事件，

只要其“观赏性”不被媒

体榨干榨透，是不会被轻

易放过的，更何况是关系

到三一和中联这两家明

星企业。媒体过分纠结于

细枝末节，显然，这对于

三一和中联来说都是不

愿看到的。

“

王利博制图

———重提“低成本的反腐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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